
论行政强制措施

沈 开 举

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后
,

行政强制措施已成为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重要部分
,

对其作进

一步的探讨
,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一
、

研 究行政强制措施的意义

(一 )在行政诉讼中的意义
。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 n 条第 1 款第 2 项规定
: “
对限制人身自由

或都树产的查封
、

扣押
、

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 ,

可以向人民法院攀卑行政诉讼
。

可见
,

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一样
,

都是具体行政行为的重要表现形式
,

属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

围
。

但是
,

有些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把公民
、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措施

不服提起诉讼 的行政案件当作行政处罚去审理
,

无法对案件涉及到的具体行政行 为的性质和

成立要件作 出正确的认定
,

导致错判
。

在管辖方面
,

行政诉讼法第 18 条规定
: “

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

讼
,

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 ”

行政诉讼法的这一规定
,

体现了对限制人身

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案件管辖的灵活性和特殊性
,

不同于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在管辖上所遵

循的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的原则
。

行政诉讼法第 54 条第 1款等 4 项还规定
: “

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

可以判决变更
。 ”

这说明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司法变更权的范围仅限于行政处罚行为
,

对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在内的

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即使显失公正
,

人民法院也无权判决变更
。

(二 )在行政管理上的意义
。

行政强制措施作为行政执法的一种重要手段
,

在行政管理 中为

行政机关大量的
、

经常的使用
,

广泛地涉及到公民
、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
、

财产权
。

随着

行政诉讼的开展
,

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这一管理手段时暴露出的问题也 日益突出
。

如

超越法定职权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

不按法定程序要求
,

口头查封
、

扣押财产
,

超越法定期限等
。

这些问题的存在
,

既有法律制度不健全
、

执法人员素质不高
,

滥用职权等原因
,

也与对行政强制

措施研究的落后有很大关系
,

影响了行政执法水平的提高
。

(三 )对完善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意义
。

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起步晚
,

其理论体系很不

完善
。

80 年代初期
,

我们基本上照搬了大陆法系 (通过台湾 )的行政法体系
,

并在此基础吸收了

不少原苏联行政法的内容
。

从现在看
,

这个体系有些内容已不适应需要
,

还有不少新的行政法

间题需要加以研究
。

行政强制措施就是一项重要的
,

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制度
,

对其进行研

究
,

必将填补我国行政法学体系的这片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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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行政强制措施的涵 义和特 点

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理解存在着分歧
。

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强制措施就是行

政强制执行措施
。

即行政机关对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采取的各种强制手段
,

包括直接
、

间接强

制措施
。

因此行政强制措施没有必要从现在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分立出来
,

这实际上是大陆

法系行政法学中长期存在的大行政强制执行观念的表现
。

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指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 目的采取的各种强制手段
。

既包括强制执行措施
,

也包括强制预防
、

强制保全
、

强制恢复
、

强制制止措施
; 不仅指直接强制

,

还包括 间接强制
; 不仅包括依一般程序

进行的强制措施
,

还包括即时的强制措施
。

这一观点等于前一种观点中的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加

上行政诉讼法第 n 条第 1款第 2 项规定的非执行性的强制预防
、

保全
、

制止措施 (如查封
、

扣

押
、

冻结 )的混合物
。

但这一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相比较有一个明显的进步
,

那就是摈弃了把行政

强制措施完全等同于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的错误观念
,

认识到了行政强制措施应包括非执行性

的措施
,

只是还没有把这些非执行性的行政强制措施从行政强制执行措施中独立出来
,

把它作

为既不同于行政处罚
,

也不同于行政强制执行以及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的独立的行政法制度
。

笔者认为
,

行政强制措施应当是指行政主体依法针对特定的公 民
、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取

的限制其人身
、

财产或其他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
。

其特点具体表现在它与行政处罚
、

行政强制

执行
、

行政强制执行措施以及刑事强制措施的区别上
:

(一 )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罚的 区别
。

首先
,

行政强制措施的实质在于限制相对人的权

利
,

而行政处罚的实质则是剥夺相对人的某种权利
。

例如行政机关对相对 人的财物采取的查

封
、

扣押
、

冻结等强制措施
,

都是限制相对人财产的使用权
,

不是剥夺其所有权
; 而作为处罚的

罚款
、

没收等形式都是剥夺了相对人财产的所有权
。

目前行政法学界许多学者在教科书以及论

文中忽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罚的本质区别
,

这是导致二者界定困难的主要原因
。

其次
,

从

对象上看
,

行政处罚只能针对违法者
,

而行政强制措施可以针对违法者
,

也可以针对暂时还不

能确定其是否违法的公民
、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

还可以针对没有违法者
。

我们知道
,

实施行政处

罚的前提是由于相对人违法
,

否则就不能给予行政处罚
。

行政强制措施就不同
,

不仅违法行为

人的财产可以查封
、

扣押等
,

即使行政机关怀疑相对人有违法的嫌疑
,

也可以采取行政强制借

施
,

如强制检查相对人是否携带危险物品等
。

对没有违法的相对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如

行政机关封锁染疫人
,

目的是防止传染病的漫延
,

保护他人免受传染
,

而不因为其有违法行为
。

第三
,

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主体在案件查处过程中采取的暂时手段
,

而不是对相对人的问题作

出处理或者结论
。

行政处罚则是行政主体在案件查清之后
,

对相对人作出的惩戒性处理
。

第四
,

从形式上看
,

行政强制措施主要有收容审查
、

强制劳动
、

强制治疗
、

扣留
、

强制戒毒以及对财产

的查封
、

扣押
、

冻结等
;
行政处罚的形式则主要有警告

、

通报批评
、

罚款
、

没收
、

行政拘留
、

劳动教

养
、

吊销许可证和执照
、

责令停产停业等
。

最后
,

从程序上看
,

行政处罚的程序比行政强制措施

的程序严格
、

繁杂
,

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比较简便
,

即时性强
。

(二 )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区别
。

从主体上看
,

前者实施的主体只能是行政主

体
,

后者实施的主体是行政主体或者人民法院
;
从执行基础看

,

前者 是根据琴律规定直接采取

的
,

后者则是针对义务人不履行义务的情形采取的
; 从行 为的 目的 看

,

前者是为了达到行政管

理的 目的
,

保障行政程序
,

后者是为了使行政法义务得到履行
;
从利序上看

,

后者必须经过法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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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告诫
、

执行准备等程序
,

而前者无须经过这些程序
,

可以即时采取
。

( 三 )行政强制措施 与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的区别
。

行政辐制措施
一

与行政强制执行措施都是

强制措施
,

具有强制性
,

且均为行政管理的手段
,

这是二者的共性
。

二者的 区别除了前面提到的

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区别之外
,

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的主要区别是
:

第一
,

实施的过程不同
。

行政强制措施一般发生在对案件作出处理之前
,

而行政强制执行措施

则发生在案件处理之后
;
第二

,

形式不同
。

行政强制措施的形式主要有收容审查
、

扣留
、

查封
、

扣

押等
,

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的形式则是强制划拨
、

强制退还
、

强制拘留
、

强制拆除等
;
第三

,

救济渠

道有差别
。

公 民
、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

而对行政强制执行措施不服的
, 一

般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因为行政机关

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后
,

当事 人既不复议
,

也不起诉
,

又不自动履行处理决定所规定的义务
,

那么

当事人就已经丧失了诉权
,

既不能针对行政处理决定起诉
,

也不能针对强制执行措施起诉
,

当

事人对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中的问题应当通过执行回转等救济方式解决
。

(四 )行政强制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的区别
。

与行政法上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

一样
,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则规定有刑事强制措施和刑事处罚
,

可见这两种制度的分立不仅

仅在行政法制度上存在
,

刑事法律制度上同样存在措施与处罚的分立问题
。

事实上行政强制措

施与刑事强制措施除了一个是行政手段
,

一个是刑事手段之外
,

它们在诸多方面都有相 同之

处
,

如其性质都是对当事人权利的限制
,

都不是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定性或结论
,

而是一种暂

时手段等等
。

从以上论及的行政强制措施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区别来看
,

我们可以给行政强制措施抽象

出以下特点
:

1
.

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之一
,

能够影响相对人的权益
,

具有可诉性
。

2
.

行政强制措施的实质在于限制相对人的权利
,

而不是剥夺相对人的权利
。

3
.

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并不以相对人违法为前提
,

既可以针对违法者
,

也可以针对暂时还

不能确定其是否违法者
,

还可以针对没有违法者
。

4
.

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主体执法过程中运用的一种执法手段
,

既不是给相对人的行为定

性
,

也不是对相对人作出的处理性结论
。

5
,

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较为简便
、

灵活
,

即时性强
。

三
、

行政强制措施的分类和形式

( 一 )行政强制措施的分类

按照行政强制措施针对的当事人的权利的性质 为标准
,

可以把行政强制措施划分为对财

产权的强制措施
,

如查封
、

扣押等
;
对人身权的强制措施

,

如收容审查等
;
对其他权利的强制措

施
,

如对公民政治权利
、

劳动权利以及受教育权利的强制措施等
。

按照行政强制措施针对的行为人是否违法为标准
,

可以把行政强制措施划分为对违法行

为人采取的强制措施
,

如强制戒毒等
;
对怀疑有违法嫌疑的人采取的强制措施

,

如查封
、

扣押嫌

疑人的财产等
;
对没有违法的人实施的强制措施

,

如强制封锁染疫人等
。

按照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来划分
,

可以把行政强制措施划分 为强制预防
,

如对染疫人

的强制隔离等
; 强制制止

,

如强行带离现场
、

强制驱散等
;强制保全

,

如查封
、

扣押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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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政强制措施的形式

行政强制措施的表现形式很多
,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主要有以下方面
:

1
.

限制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形式有
:

查封
、

扣押
、

冻结
,

对枪支
、

刀具以及其他危险物品

的扣留或限制其使用
,

责令交付保证金
、

抵押物
,

责令中止车辆运行
,

临时滞留船舶等
。

2
.

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形式主要有
:

收容审查
、

强制治疗
、

强制戒毒
、

扣留

(海关对人身的扣留 )
、

强行带离现场
、

对醉酒的人强制拘束到酒醒
、

对传染病人的强制隔离
、

对

住宅或其他违法处所的强制侵入
,

强制传唤等
。

3
.

限制当事人其他权利的强制措施的形式主要有
:

强制检查 (既可针对人身
,

也可以针对

物品 )
、

强行驱散
、

强行制止
、

强行遣返原地等
。

我国行政法学界 目前有不少学者把强制划拨
、

强制扣缴
、

强制抵缴
、

强制拘留
、

强制履行
、

强制许可
、

强制清除
、

强制收还
、

强行退还
、

强制补交
、

强行拆除
、

强制收购等形式也作为行政强

制措施来对待
。

笔者认为这些措施均为行政强制执行措施
,

其本身不具有可诉性 (前面已作论

述 )
,

因此
,

不能和行政强制措施混为一谈
。

同时
,

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法规中
,

有不少地方对行

政处罚的形式和行政强制措施的形式的规定不规范
。

比如扣留
,

海关可以扣留嫌疑人
,

这是指

行政强制措施
;
有些法规规定管理部门在对案件查处中可以扣留某些证件或执照

,

这显然是采

取的行政强制措施
,

但这些法规又同时把扣 留列入处罚种类中去
,

从而
,

就混淆了行政强制措

施与行政处罚的界限
。

在台湾以及其他大陆法系的一些政法著作中
,

不少学者把对醉酒的人管束
、

对刀枪的扣

留
、

对财产的限制使用以及对违法行为地的侵入等划到行政强制执行措施中去
。

笔者对此不敢

苟同
,

因为这些强制措施均不具有执行性
,

而是在案件查处过程中使用的强制手段
,

作为行政

强制措施则比较恰当
。

四
、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是行政程序的一种
。

关于行政程序的涵义和构成
,

学术界有不同

意见
,

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程序应包括行政主体
、

行政权限
、

行政行为的步骤
、

行政行为的形

式
、

行政行为的时限等内容
,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 》第 54 条第 1 款第 2 项有关撤销判决的规

定
,

已将行政主体的越权问题与违反法定程序分离
。

据此
,

笔者认为我国行政程序应由行政行

为的步骤
、

形式和时限三要素构成
。

1
.

步骤
。

或称过程
。

是指行政行为按照什么法定顺序进行
。

例如
,

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条

例》第 34 条规定
,

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人依次按照四个步骤进行
:

传唤一讯问一取证一裁

决
。

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步骤我国现行法律
、

法规尚未作统一规定
。

但是其实施的基本过程也

应当包括询问一取证一向当事人出具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手续三个步骤
。

当然
,

行政机关采取

行政强制措施的步骤不同于行政处罚的步骤
,

因为采取强制措施的本身只是作出行政处理决

定过程的一个环节
。

它的过程比行政处罚要简单
、

灵活
,

甚至在怀疑当事人有违法嫌疑时即可

采取强制措施
。

2
.

形式
。

即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
,

如口 头或者书面形式等
。

行政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一般要

求使用书面形式
。

如扣留当事人的财物时
,

应当开具扣 留单据
,

并交给当事人一份
。

3
,

时限
。

即对行政行为的作出或完成时间上的限定
。

例如
,

《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上交通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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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处罚规定 (试行 )))第 6 7条规定
:“

临时滞留船舶不是处罚
,

临时滞 留船舶后
,

主管机关应

当出具临时滞留通知书
。

临时滞留期限最 长不得超过三天
。

主管机关应该在期限内尽快作出

处罚决定
。

如果在上述期限内不能作出处罚决定
,

应当将船舶放行
“ 。

我国目前绝大多数的法

律
、

法规和规章对行政强制措施的时限未作规定
,

这是立法上的一个缺陷
。

其结果是一方面为

行政机关不及时处理案件提供了借 口
,

导致案件积压
,

久拖不决
; 另一方面也容易给公 民

、

法人

和其他组织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

五
、

我国行政强制措施制度 目前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的途径

(一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

立法本身存在着矛盾
。

如国务院曾规定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统一于劳动教养
,

但强制

劳动和收容审查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是明确的
,

而劳动教养则是行政处罚
,

二者无法统一
。

2
.

我国立法在使用行政强制措施的表现形式时不统一
。

如同一种具体行政行为的形式
,

这

个法规中把它作为行政强制措施形式使用
,

而在另一个法规中把它说成是行政处罚形式
。

3
.

现行行政管理规范性文件中使用许多含糊不清的用语
,

如
“

责令
”
一词被到处滥用

,

很难

把握其属性
。

4
.

许多行政法规范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程序未作规定或者未作 明确规定
,

这使行政机

关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无法可依
,

容易导致滥用职权
,

也给司法审查带来困难
。

5
.

越权行使行政强制措施的现象 比较严重
,

有些根本没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权力的部门

和组织随意查封
、

扣押他人财物
,

尤其是基层计划生育部门较为突出
。

6
.

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不了解行政强制措施的合法构成要件
。

有些行政执法部门没

有认识到 自己对违法嫌疑人有合法的怀疑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
,

害怕怀疑错 了违法
,

要承担

赔偿责任
,

不敢理直气壮地行使权力
。

有些法院在审理行政强制措施是否合法时往往不重视行

政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主体
、

权限
、

程序是否合法
,

以及有无采取措施的必要
,

而是审查案件的

定性
,

偏离 了审查行政强制措施案件的范围
。

(二 )完善的途径

1
.

在对现行的法律
、

法规
、

规章进行清理和废
、

改
、

立工作 中
,

注意解决行政强制措施在立

法上的矛盾和冲突
,

提高立法技术
,

使行政强制措施在立法上更加规范化
。

2
.

在制定行政程序法
、

行政处罚法以及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同时
,

可以考虑制定一部行政强

制措施条例
,

为今后的行政强制措施立法提供一部总的规范
,

也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措施

权力提供基本的依据
。

3
.

在现有立法尚不健全的情况下
,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在总结各地行政审判中涉及行政强

制措施的共性问题
,

特别是其合法成立要件问题的基础上
,

作出司法解释
,

解决行政管理和司

法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

4
.

行政法学应加强对行政强制措施制度的研究
,

为行政管理
、

行政审判以及行政立法提供

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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